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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
等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 科：地政 

科 目：不動產估價 

 

一、內政部刻正推動以基準地估價制度精進課稅地價查估之計畫。試就大量估價之觀點，說明我

國現行課稅地價查估所採用之方法以及基準地估價制度；並請論述何以基準地估價制度可以

精進課稅地價之查估。（25分） 

【解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大量估價與個別估價、基準地估價。 

【擬答】 

我國現行公告地價或公告土地現值查估，係依據地價調查估計規則之規定，採區段價法，指

地政機關斟酌轄區土地地價之差異、當地土地使用管制、交通運輸、自然條件、土地改良、

公共建設、特殊設施、工商活動、房屋建築現況、土地利用現況、發展趨勢及其他影響地價

因素，將地價相近、地段相連、情況相同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區段（即地價區段），抽查

區段內數宗土地地價，以其平均數或中位數為其代表性單價（即區段地價），再以此區段地

價乘以同一區段內各宗土地面積，即可求得各宗地地價。 

基準地估價：基準地可配合區段地價制度並加以改進，就近價區段選取基準地，掌握同一供

需圈內比較標的，應用比較法及其他估價方法評估基準地地價，作為地價控制點，以掌握地

價高低層次，作為查估個別宗地價格、編製地價指數、計算路線價及估計正常價格之參考。 

基準地估價制度可以精進地價查估之論述： 

節省地政機關人物力：以基準地價制度來替代公告地價、公告土地現值的查估制度，因只

須在每一個近價區段設置一宗基準地，每年調查其基準地價，如此便可以使調查的工作量

大為降低。 

稅基認定公平：因為基準地價採個別宗地精密估價，與市價較為接近，可以作為評估週遭

地價標準的功能，故以基準地價制度來替代公告地價、公告土地現值作為計徵地價稅、土

地增值稅之基礎，較能達到稅負公平之目標。 

提供市價補償依據：以基準地價制度來替代公告土地現值作為徵收補償之依據，亦較為公

平也可以減少民眾的反彈。 

掌握地價層次：以基準地推估各近價區段之個別宗地地價，編制地價指數，可以比較清楚

得知地價之高低層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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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何謂獨立估價？何謂部分估價？公告地價之查估應以何者為基礎？又同一地價區段中毗鄰的

二個基地，分別蓋了三樓透天住宅與四樓透天住宅，此二基地評定的公告地價是否應該相同？

試詳述之。（25分） 

【解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獨立估價與部分估價、區段價法、房地拆分估價。 

【擬答】 

獨立估價：係指於土地上有建物時，不考量建物對土地價格之影響，單純視為素地進行估價，

此時土地將以最有效使用進行評估，而不受限於現況使用。 

部分估價：係指土地上有建物時，考量房地一體之狀態，就土地進行估價，此時即考慮建物

對於土地價格之影響。 

公告地價之查估，實務操作上兼採部分估價與部分估價，於案例屬於房地結合體時，則採部

分估價，進行房地分離地價；於案例屬於素地案例時，則採獨立估價，屬於素地估價。地價

若採附建物的土地估價，分離地價會隨地上建物利用度產生差異，較不易掌握真實價格，建

物的成本價格會有屋齡折舊的扣除額問題，且房地分離地價求算過程較為複雜，不若素地地

價單純，故公告地價查估應採素地地價，以法定容積估價為宜，才能反應出真實地價的高低

層次。 

兩棟三樓及四樓之透天建物，其所在區位產品特性相似，故其成交總價差異不大，但建坪面

積有所差異，可能三樓建物未達法定容積，而四樓建物依法定容積興建，以部分估價之方式

拆分房地價格，三樓基地地價因現況容積較低，拆分後之地價可能低於四樓基地地價。如採

獨立估價方式，則以素地估價之法定容積為前提進行評估，兩者基地地價相同。端視政府欲

採行之目的，以部分估價方式可反映於現況土地利用對於地價之影響，對於課稅稅基評定有

助益，如以地價層次及易辨明而言，宜以獨立估價方式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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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「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」之規定，價格種類中那些價格具市場性？另「土地徵收補償市價

查估辦法」中市價的意義為何？其與「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」中的何種價格最接近？兩者有

何差異？實價登錄的價格是否可為市價查估的依據？ 

【解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價格種類、正常價格、土地徵收補償市價、實價登錄 

【擬答】 

價格種類中正常價格、限定價格、特定價格皆具市場性。其定義如下說明： 

正常價格：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，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，依專業知識、謹慎行動，不受

任何脅迫，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，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。 

限定價格：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，在下列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，並以貨幣金額表

示者： 

以不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利與所有權合併為目的。如以土地租賃權與出租地合併為目

的所形成之價格。 

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。如以和毗鄰土地合併為目的而評估之畸零地價格。 

以違反經濟合理性之不動產分割為前提。 

特定價格：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，基於特定條件下形成之價值，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。 

依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辦法之定義，其查估之市價係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，其與不動產估價

技術規則之正常價格相近，皆具估價方法所評估出來之市場合理價格，具備市場性、客觀性。 

實價登錄之價格可作為市價查估之依據，可見於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查估程序中，調

查買賣或收益實例，得採用當事人、四鄰、不動產估價師、不動產經紀人員、地政士、金融

機構、公有土地管理機關、司法機關或有關機關（構）之資訊，惟須注意實價登錄之價格資

訊未必可直接採用，如有不可調整之情況因素，應排除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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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於不動產估價之相關規定中，有近鄰地區、地價區段、近價區段等相似之用詞，請說明三者

之法源與意義？又三者間有何異同之處？試詳述之。（25分） 

【解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估價基本名詞定義、區段價法、基準地估價 

【擬答】 

近鄰地區：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2 條規定，係指勘估標的或比較標的周圍，供相同或

類似用途之不動產，形成同質性較高之地區。於比較法應用時，案例位於近鄰地區者，因區

域條件相當，無須進行區域因素調整。 

地價區段：依據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18 條規定，劃分地價區段時，應攜帶地籍圖、地價分布

圖及地價區段勘查表實地勘查，以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為單位，斟酌地價之差異、當地土地使

用管制、交通運輸、自然條件、土地改良、公共建設、特殊設施、環境污染、工商活動、房

屋建築現況、土地利用現況、發展趨勢及其他影響地價因素，於地籍圖上將地價相近、地段

相連、情況相同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。 

近價區段：依據地價基準地選定及查估要點第 6 點規定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地政機關應依下

列影響地價因素，於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或其他圖籍上，劃分近價區段： 

行政區劃及土地利用之公法管制程度。 

地形、地質等自然條件。 

交通設施、公共公用設施、商業設施等之接近狀態。 

土地利用狀態。 

事業種別及繁榮程度。 

景觀及災害狀況。 

其他明顯影響地價之因素。 

依前項因素劃分近價區段時，應以把握地價之同質空間為原則。 

三種用詞皆呈現一定範圍內，具備同質性高之區域特性，主要差異在於前述定義及適用時機

不同，近鄰地區用於一般個別估價，地價區段用於大量估價區段價法，近價區段用於基準地

估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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